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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36,596,68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487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5月16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1、公司2015年4月10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怡亚通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01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000万股新股。 

2、公司于2015年4月起实施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实际发行新股

36,596,683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99,892,063.31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于2015年5月6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

手续，并于2015年5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1,000,778,241股增加至1,037,374,924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7 名对象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基金”）、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大华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财通基金”）、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

创新基金”）、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安基金”）及上银瑞

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瑞金资产”）就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分别作出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怡亚通股票自怡亚通非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予转让。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7名股东均严格履行了限售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

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5月15日满

12个月，由于此日为非交易日，递延至2016年5月1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6,596,68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87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7名（其中1名股东用多个账户持有，

具体情况如下表）；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17,217 4,617,217 

2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金鹰穗通 26号资产 

管理计划 
4,617,217 4,617,217 

3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深圳市万容鑫福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349,121 4,349,121 

4-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79号资产管
理计划 

89,365 89,365 

4-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60 号资产
管理计划 

893,655 893,655 

4-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9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893,655 893,655 

4-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添利 5 号资

产管理计划 
619,601 619,601 

4-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添利 8 号资
产管理计划 

208,519 208,519 

4-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339 号资产
管理计划 

1,489,425 1,489,425 

4-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 150 号资产管理
计划 

4,021,448 4,021,448 

4-8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91 号资产管理计划 
595,770 595,770 

4-9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185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91,540 1,191,540 

4-1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四海定增 69号资
产管理计划 

1,757,522 1,757,522 

4-11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206 号资产管理计划 

893,655 893,655 



4-1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
209 号资产管理计划 

297,885 297,885 

4-13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理业稳健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19,154 119,154 

5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872,505 3,872,505 

6 
国联安基金－工商银行－华融信托－永赢资
产一期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776,884 3,776,884 

7 
上银瑞金资产－上海银行－慧富 8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2,292,545 2,292,545 

合计 36,596,683 36,596,683 

注：1、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中，财通基金以其 13个证券账户合计认购 13,071,194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名称、股东人数及股份数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中所列一致。 

四、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后，公司股份情况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7,254,077  36.596.683 0 

1、首发后机构限售股 36.596.683  36.596.683 0 

2、高管锁定股 657,394   657,39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2,126,894 36.596.683  1,048,723,577 

三、股份总数 1,049,380,971   1,049,380,971 

注：因公司现处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内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

内（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7日），在此行权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后之股本总额以截至2016年5月3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经核查后认为：怡亚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关限售



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对怡亚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